（一）主要服务内容
1.开展《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方案及建设规划》编制相关工作，对屏南县农业产业现状开展调研，把握“十五五”时期屏南县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发展环境，分析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潜力，明确产业园建设的主导产业，提出产业园的发展定位、创建思路、基本原则、空间布局、重点任务、重点项目清单、联农带农机制、运行管理机制及保障措施，形成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方案及建设规划。
2.系统梳理屏南县在乡村全面振兴、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围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农民增收机制、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面向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从政策创新、组织方式、利益分配、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提炼具有屏南特色的“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经验模式，形成决策报告并报送。
研究分析屏南县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优势，提出产业园的主导产业类型。
研究判断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发展定位。
研究提出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思路。
研究提出屏南县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基本原则。
研究提出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布局构想。
研究提出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3年创建期的重点任务。
研究提出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3年创建期的重点工程项目。
研究提出创建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联农带农机制，确保农民共享产业园建设带来的二三产增值收益。
研究提出屏南县国家现行农业园的运行管理机制，确保产业园持续高效稳定运行。
提出创建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保障措施，确保方案和规划的可操作性。
成果形式：（1）《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方案》1份；（2）《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规划》1份；（3）《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中央财政奖补资金使用方案》1份；（4）屏南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决策报告1份。
[bookmark: _GoBack]（二）服务要求
1、满足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方案及规划的编制原则：（1）坚持全产业链提升；（2）践行农业绿色发展理念；（3）强化改革引领，激发创新动能。
供应商提供项目负责人1名，负责整体协调和管理，确保项目按计划进行。
2、供应商提供技术负责人1名，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审核最终成果。
3、除1名项目负责人及1名技术负责人外，供应商须提供至少4名项目成员参与本项目。
4、根据屏南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方案及规划编制的工作进度和要求，按时保质完成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工作，以通过约定成果均通过验收为结束，所有材料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壹份。
5、供应商须派遣一名熟悉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与屏南县农业农村局对接本项目流程，协助本项目开展，必要时采购方可要求成交供应商安排项目人员到场沟通对接。若无特殊情况供应商不得随意更换本服务项目的服务人员。
6、工作成果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相关政策规定。
7、工作成果符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的标准和要求，具有前瞻性、先进性和科学性。
8、工作成果符合屏南县农业农村发展实际，思路清晰，任务目标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供应商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数据资料和完成的技术成果予以保密，非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擅自对外披露或擅自利用。

